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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2                  证券简称：*ST惠天                  公告编号：2024-02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惠天热电”）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晚间披露了《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和《关于收到政府拆迁补偿款的公告》（以

下合称“公告”），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款 13.18 亿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沈阳第二热力

供暖公司（以下简称“二热公司”）收到土地及地上建筑征收补偿款 6.71 亿元。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述事项给予了关注，并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向公司下发了《关

于对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 340 号），要求

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实说明。公司就关注函所涉及的有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

并做出书面回复。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一：《公告》显示，你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13.18 亿元，属于与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相关、和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将上述政府补助计入 2023 年损益。 

（一）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发放的政府补助金额及事由是否与相应通知或文件匹

配、相关政府补助是否附生效条件、是否具备无偿性、来源是否为政府的经济资源、具

体到账时间、收益确认时点； 

回复： 

根据沈阳市政府下发的《关于给予润电热力下属相关供暖公司补贴的通知》内容及

银行回款单，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及事由与政府下发给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的通

知文件相匹配，相关政府补助未附生效条件，具备无偿性，政府补助资金由沈阳市城市

公用事业发展中心拨付，来源为政府的经济资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款项的时间为 2023

年 12月 26 日，收益确认时点为 2023 年 12月 26日。 

（二）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而非与资产相关的理由和依据，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同时说明计入当期损益的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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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沈阳市政府下达的补贴文件，补贴内容为就 2022 年度妥善安置职工、承接

保障弃管小区民生供暖任务等工作给予的补贴，不是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

成长期资产的补助，因此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的规定。 

2、本次补贴内容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补贴的是已经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

且补贴文件为 2023 年下达、补贴资金为 2023 年当期发放，应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相关

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第九条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应当分情况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二）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

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的规定。 

（三）请你公司说明相关政府补助未来是否存在退还的可能性，如有，请充分提示

风险。 

回复： 

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13.18 亿元系沈阳市政府鉴于公司作为沈阳市供暖企业于 2022

年度妥善安置职工、承接保障弃管小区民生供暖任务等工作，给予公司 2022 年度补贴。

相关政府补助是政府基于公司过往年份已完成事项进行的补贴，不附任何条件，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计入公司 2023 年其他收益，未来不存在退

还的可能性。 

问题二：《公告》显示，你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二热公司收到政府对土地及地上建筑

征收补偿款 6.71 亿元，公司及二热公司将获得的补偿款在扣除成本、费用支出及相关

税金后（扣除项金额尚待统计）计入 2023 年度公司净利润。 

（一）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上述征收事项涉及的各项资产的征收协议的签订时间、

征收协议签订主体、各项资产的征收安排及实际交割情况、补偿款付款对象、补偿安排、

补偿款到账时间及金额等； 

回复： 

2023 年 12月 23 日，惠天热电与沈阳市大东区城市更新局（协议签订主体）、沈阳

市大东区更新事务服务中心（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沈阳市和平区城市更新局（协议

签订主体）、沈阳市和平区更新事务服务中心（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沈阳市皇姑区

城市更新局（协议签订主体）、沈阳市皇姑区更新事务服务中心（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与沈阳市铁西区城市更新局（协议签订主体）、沈阳市铁西区更新事务服务中心（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等各区城市更新局分别签订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货币补

偿协议书》。2023 年 12 月 23 日，二热公司与沈阳市大东区城市更新局（协议签订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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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大东区更新事务服务中心（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签订了《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

偿安置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所涉及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由地块所在

区更新局实施征收并以货币方式给予补偿。 

截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惠天热电和二热公司已将被征收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

分别交付各区城市更新局，由各区城市更新局负责办理后续注销登记等事宜，注销登记

后被征收土地及房屋将显示为国有未登记状态，土地房屋资产归属国家所有。 

2023 年 12月 26 日，惠天热电分别收到沈阳市大东区城市更新局、和平区城市更新

事务服务中心、皇姑区财政局、铁西区财政事务服务中心等通过银行转来的补偿款共计

667,001,600 元；二热公司收到沈阳市大东区城市更新局通过银行转来的补偿款

3,998,400 元。惠天热电和二热公司已全部收到本次补偿款项。2023 年 12 月 29 日，惠

天热电和二热公司就本次征收房屋、土地与各区城市更新局完成了交接程序。 

（二）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征收及补偿发生的背景、收益计算方法与过程、具体会计

处理及其依据，相关收益确认时点是否合理、金额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有关规定，相关事项对你公司报告期及未来期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的具体影响； 

回复： 

1、征收及补偿发生的背景及评估情况：本次征收的背景为沈阳市政府根据当地项

目建设需要，将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闲置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列入政府征收范围，属政府决

策范畴。按照政府土地征收相关政策及流程，沈阳市土地储备中心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

在对 13 处地块进行现场查勘并结合当地地产市场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最终确定 13

处地块征收补偿总价款为 6.71 亿元。本次被征收地块估价增值合理，收储价格公允。 

2、收益计算方法与过程：初步测算的收益为收到的征收补偿款减去房屋建筑物、

土地使用权的净值，再减去搬迁费用及相关税费，具体金额为： 

征收补偿收益=671,000,000.00-166,742,853.27-916,700.00 

3、具体会计处理及依据： 

（1）收到补偿款时， 

借：银行存款 671,000,000.00   

贷：合同负债 671,000,000.00 

（2）办完产权移交时， 

借：固定资产清理 127,963,5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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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折旧 47,388,387.57             

贷：固定资产  175,351,934.98 

借：合同负债 671,000,000.00   

累计摊销 15,147,891.06    

贷：固定资产清理 127,963,547.41 

无形资产 53,927,196.92 

资产处置收益  503,340,446.73 

预计负债 916,700.00 

（3）上述会计处理依据是银行存款回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

产权证交接单、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明细账、地上物搬迁费用预算书及相关资料。 

4、根据上述会计处理依据，相关收益确认时点合理、金额正确，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的有关规定。 

5、上述征收事项对公司报告期及未来期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的具体影响： 

本次征收事项将减少公司 2023 年固定资产净值 127,963,547.41 元；减少无形资产

净值 38,779,305.86 元；增加预计负债 916,700.00 元；增加资产 处置收益

503,340,446.73 元，净利润 503,340,446.73 元。 

（三）请你公司说明征收事项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以及对你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是否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回复： 

公司经过多年规划、布局，所属的铁西、沈海两大热网已联网贯通，沿沈阳一环路

走向的闭合环状管网已形成，构建了“一网多源，环网供热”的格局。同时公司结合市

政府近些年为落实“蓝天工程”和“十四五规划”而实施的“拆小联大”政策，积极推

进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存量和增量资源的整合，科学规划供热发展格局，逐渐淘汰闲置一

批热源厂及锅炉房。本次被征收的土地及房屋属上述之列，因此本次征收对公司生产经

营不构成影响。本次征收后，有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同时对公司存量供热负荷及未

来新增负荷不产生影响，正常的供热生产秩序及营收不受影响，因此本次征收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问题三：因 2022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你公司股票

交易自 2023 年 4 月 26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 2023 年三季度末，你公司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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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3.91 亿元。你公司于 2023 年 12月 19 日晚间披露《关于

接受控股股东债务豁免关联交易的公告》等公告，拟接受控股股东相关债务豁免 10.58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通过政府补助、土地征收、

债务豁免规避终止上市的情形，并充分提示相关终止上市风险。 

回复： 

如前所述，惠天热电及二热公司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应政府要求被列入政府征收范

围，惠天热电、二热公司就上述征收补偿分别与各区城市更新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安置货币补偿协议书》，依据相关约定，政府对土地及地上建筑征收补偿

惠天热电及二热公司共计 6.71 亿元。 

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系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润电热力收到的沈阳市政府下发的

《关于给予润电热力下属相关供暖公司补贴的通知》相关安排，鉴于润电热力及下属供

暖企业 2022 年度妥善安置职工、承接保障弃管小区民生供暖任务等工作，沈阳市政府

给予润电热力下属供暖企业 2022 年度补贴，其中给予惠天热电 1,317,589,400 元。 

本次债务豁免旨在控股股东为提振惠天热电资产质量，助其摆脱经营压力和困境，

切实保障主营民生供热的安全与稳定。本次债务豁免可有效减轻公司债务压力、优化公

司财务结构和财务指标、改善资产状况，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对公司生产经营将产生正向影响，有助于保障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权益。 

综上所述，本次土地征收补偿系政府对征收的土地及房屋给予的相应补偿；政府补

助系沈阳市政府基于供暖公司以前年度切实保障离岗职工权益、保障民生供暖、勇于承

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及做出的贡献所给予的补贴，债务豁免系控股股东为支持公司的生产

经营和切实保障主营民生供热的安全与稳定而进行的债务豁免。公司不存在通过上述方

式规避终止上市的情形。 

公司对终止上市的风险作出如下特别提示： 

公司 2022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3 年 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9,799.94 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648.30 万元；截至 2023 年 9月 30 日，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39,070.52 万元（未经审计），仍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若 2023 年公司经审计的期末净

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负值，或公司 2023 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

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将被实行终止上市。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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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请你公司提供涉及上述政府补助、土地征收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并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在知情期间

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回复： 

公司在获知政府补助、土地征收事项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并告知内幕信息知

情人禁止泄露内幕信息及内幕交易。公司在披露上述事项公告后，向深圳交易所报送了

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同时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在知情期间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也不存在涉嫌

内幕交易的情形。 

问题五：请你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就有关会计处理、会计确认规范性，以

及是否符合有关会计准则规定予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就公司本次政府补贴、土地征收相关会计处理、会计确认事项，公司聘请的中准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合伙人）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意见，内容详见“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合伙人）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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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上述征收事项涉及的各项资产的征收协议的签订时间、征收协议签订主体、各项资产的征收安排及实际交割情况、补偿款付款对象、补偿安排、补偿款到账时间及金额等；
	回复：
	（二）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征收及补偿发生的背景、收益计算方法与过程、具体会计处理及其依据，相关收益确认时点是否合理、金额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相关事项对你公司报告期及未来期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的具体影响；
	回复：
	（三）请你公司说明征收事项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以及对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回复：
	问题三：因 2022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你公司股票交易自2023年4月2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 2023 年三季度末，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3.91亿元。你公司于2023年12月19日晚间披露《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债务豁免关联交易的公告》等公告，拟接受控股股东相关债务豁免10.58亿元。请你公司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通过政府补助、土地征收、债务豁免规避终止上市的情形，并充分提示相关终止上市风险。
	回复：
	问题四：请你公司提供涉及上述政府补助、土地征收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并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在知情期间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回复：
	问题五：请你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就有关会计处理、会计确认规范性，以及是否符合有关会计准则规定予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